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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乌兰察布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批复
内政字〔2024〕56号

[bookmark: _GoBack]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审批〈乌兰察布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请示》（乌政发〔2023〕50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自治区有关部门联合审查通过的《乌兰察布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是乌兰察布市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要认真组织实施。《规划》实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将乌兰察布市建设成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城市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
二、筑牢安全发展的空间基础。到2035年，乌兰察布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483.7552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1254.8450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1.5479万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2020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1.2823倍以内；用水总量不超过自治区下达指标；基本草原面积不低于4000.00万亩。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划定洪涝等风险控制线，落实战略性矿产资源、历史文化保护等安全保障空间，全面锚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底线。
三、构建支撑新发展格局的国土空间体系。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积极对接京津冀，协同推进乌兰察布—大同—张家口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锚定“闯新路、进中游”目标，对照“七个作模范”要求，为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做出乌兰察布贡献。
四、系统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主体功能定位，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完善差别化支持政策。发挥农牧资源优势，优化阴山沿麓农牧区和乌兰察布草原畜牧区农牧业空间布局，严格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障粮食和重要农畜产品安全供给。筑牢阴山生态安全屏障，推进大黑河、饮马河、二道河生态廊道建设，协同推进“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稳定性，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发挥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区域节点城市作用，引导各类开发区功能复合和节约集约用地，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促进城镇空间高质量发展。优化清洁能源和大数据等优势产业空间布局，为加快建设“绿能进京”新通道，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提供空间保障。优化农村牧区嘎查村布局，促进城乡空间功能融合，完善城乡生活圈，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形成支撑城乡要素有序互动的乡村空间布局，推动连片乡村振兴。强化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整体保护和系统活化利用，健全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空间保护机制，构建文化资源、自然资源、景观资源整体保护的空间体系，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着力建设京郊草原、避暑之都。
五、维护规划严肃性权威性。《规划》是对乌兰察布市国土空间作出的全局安排，是市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政策和总纲，必须严格执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按照定期体检和五年一评估的要求，健全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预警机制，将规划评估结果作为规划实施监督考核的重要依据。在符合“三区三线”管控要求的前提下，严格管理《规划》重点项目。建立健全规划监督、执法、问责联动机制，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六、做好规划实施保障。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健全工作机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做好《规划》印发和公开，强化社会监督。组织完成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加快形成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强化对水利、交通、能源、农业、信息、市政等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军事设施、生态环境保护、文物保护、林业草原等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在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协调解决矛盾问题，合理优化空间布局。建立健全市、旗县（市、区）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发挥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管理的统筹协调作用。按照“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和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设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提高空间治理数字化水平。自治区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密切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指导、监督和评估工作，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规划》实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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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大企业、事业单位。
自治区党委各部门，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政协办公厅，自治区监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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